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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11              证券简称：中科微至             公告编号：2024-032 

 

中科微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科微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

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要求，为维护公司上市后股价的稳定,制定了《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

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以下简称

“《稳定股价预案》”）并作出了相关承诺，该预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及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第十节投资者保护”之“五、

发行人、发行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等作出的重要承诺与承诺履

行情况”之“（二）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一、 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

况导致公司净资产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以下简称“启动条

件”），除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外，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

回购、股份增持、信息披露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公司及相关主体应按下述方式

稳定公司股价：（1）公司回购公司股票；（2）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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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未在公司处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

司股票。” 

二、 触发启动条件的具体情形 

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2023 年年度报告》，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约为 27.74 元。自 2024

年 6 月 3 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1 日，公司股票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三、 本次稳定股价的安排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公司将在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2024 年 7 月

1 日）后，在 10 日内召开董事会、30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

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 5 个交

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 

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审议、审批、备案（如需）等程序，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中科微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将注重系统谋划，立足主营业务，持续优化经营，规范公司治理，加

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树立投资者信心，积极回报投资者。 

特此公告。 

中科微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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